
本报见习记者吕俊长春报
道 记者近日从吉林省政府新闻
办 召 开 的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在
2016 年全省保护生态环境、打
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中，公安机关与环保部门共开
展联合执法 241 次，整治环境污
染突出问题 117 个，58 人破坏生
态被拘。

2016 年 6 月 15 日~11 月 30
日，省公安厅、省环保厅联合成
立领导小组，以高压之态对违
法排污、处置、焚烧农业废弃物
等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行为进
行专项打击，并取得良好成效。

专项活动期间，公安、环保
部门通过走访排查、群众举报、
环保部门移交等形式获取有价
值线索 136 条，成功侦破案件 68
起，刑事拘留 58人，移送起诉 89
人，查处环境污染行政案件 72
起，行政拘留 47人。

省环保部门立案查处环境
违法案件 721 起，罚款金额 5453

万元，实施查封扣押 17 起，限产
停产 13 起，涉及违法违规建设
项目案件 166起

据了解，吉林经济结构目
前仍以重工业为主，因此环境
污染整治压力始终居高不下。
仅 2016 年 6 月以来，环保部门
就先后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721 起 ，罚 款 金 额 突 破 5000 万
元。

特别是“吉林市某垃圾处
理厂污染环境案”、“乾安县洪
某等人跨省污染环境案”等典
型 案 件 成 为 反 面 教 材 予 以 公
开，更是从心理上对相关企业
单位负责人形成震慑。

本着“哪里问题突出就整
治哪里，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
什么问题”的原则，全省公安机
关和环保部门密切配合，以群
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作为工
作切入点、着力点，确定了下一
阶段重点整治的违法行为。

将整治重点涉气行业、重

点流域涉水排污企业、环境敏
感区域内违法违规建设项目、
处置有毒有害物质和危险废物
的企事业单位、农作物禁烧期
间违法焚烧农业废弃物等 5 类
违法行为。

将打击以偷排偷放、伪造
或篡改环境监测数据、拒不执
行环境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等 3
类恶意行为。

提醒一点的是，对易造成
环 境 污 染 的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来
说，可以通过政府公开信息提
前预防，及时改进，避免事后受
罚。

另外，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冬春季节是吉林重污染天气高
发期，特别是 2016 年受厄尔尼
诺现象影响，总体气象条件偏
差 ，容 易 造 成 重 污 染 天 气 多
发。因此，吉林将对全省境内
的大气质量加强预警，尤其是
长春、吉林、四平、公主岭地区，
大气质量管控力度将持续加大。

吉林省环保公安联合行动办案件
整治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117个，拘留 58人

本报通讯员李孝林 周家
林 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徽省
合肥市检察院近日就合肥伟茂
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茂
铝业”）污染环境案，向合肥市
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
作后，安徽省检察机关提起的
首例民事公益诉讼。

2016 年 3 月，肥东县检察
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上述案
件线索并上报合肥市检察院。

据了解，位于肥东县店埠
镇的伟茂铝业，未经环评验收
即投入生产。该公司从事铝型
材生产加工过程中，在脱脂、水
洗池旁的雨水管开口，将废水
从该口排到厂房外雨水管道，
流入定光河，经店埠河最终流
入巢湖。

2016 年 3 月 9 日 ，肥 东 县
环保局工作人员检查时发现上
述违法情形，并从伟茂铝业清
洗池旁的围堰、清洗池进雨水
管排口和入定光河雨水口取样
检测。

肥东县环境监测站检测报
告显示，从入定光河雨水口取
样 检 测 到 的 六 价 铬 含 量 为
1.59mg/L，已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肥东县环保局随即责令伟
茂铝业停止生产，并处以十万
元罚款，同时以涉嫌污染环境
罪将该案移送肥东县公安局。

检察机关调取的账册显示，
从 2014年 12月 27日起至案发，
伟茂铝业使用含六价铬的铬化
剂90桶，每桶含量30公斤。

检察机关随后委托安徽合
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相应
检测工作，并经 3 名专家对污
染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伟茂铝业已造
成的环境损害所需修复费用、
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
的服务功能损失及检测评估费
用，共计 104.96万元。

合肥市检察院根据民事公
益诉讼有关管辖的规定对该案
审查后认为，伟茂铝业通过雨
水管道私自排放超过国家标准
的含铬废水，对水体造成污染，
已构成侵权。由于六价铬属重
金属，无法通过水体的自我恢
复功能得到修复，伟茂铝业本
身也不具备修复受损环境的能
力和资格条件，且至今未对此
进行赔偿，社会公共利益仍处
于受侵害状态。

在履行诉前程序后，合肥
市检察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五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
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
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就
该案向合肥市中院提起了民事
公益诉讼。

伟茂铝业严重污染环境，造成损失达100多万元

合肥检察机关提起安徽首例民事公益诉讼

◆本报通讯员李孝林 周家林
记者潘骞

定 光 河 是 肥 东 县 的 一 条 河
流，发源于肥东县路口乡，自南向
北流入该县马桥河，再流入店埠
河，最终注入南淝河并流向我国
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

2015年，定光河因污染，经检
测为劣 V类水。而污染元凶，正是
伟茂铝业生产中排出的废水。

2016 年 11月 21日，安徽省合
肥市检察院就伟茂铝业污染环境
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后，引来
各方关注。

企业六价铬超过国家排
放标准排放，当地环保部门
作出处罚并移送公安机关
后，检察部门以涉嫌侵犯公
共利益为由，迅速介入

伟茂铝业是一家从事铝型材
生产加工的企业，2015 年 1 月 20
日 成 立 ，同 年 3 月 正 式 投 入 生
产。其主要生产工艺是将铝型材
进行脱脂、水洗、陶化、喷粉、固
化、覆膜、包装，正常生产量日均
5吨左右。

2015 年 6 月，该公司曾向肥
东县环保局报批环评，但未通过
环保验收。

2016 年 3 月 9 日 ，肥 东 县 环
保局到该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的废水由水洗池旁的雨水管开
口，排到了厂房外雨水管道，并流
入定光河。

检查时，有两名工人正在向
厂房外的雨水管道撒生石灰掩盖
雨水管道中黄绿色的含铬废水，
并用水泥封堵清洗池旁排口。

当天，肥东县环保局检测人
员便从清洗池旁的围堰、清洗池
进雨水管排口及入定光河雨水口
处取样，送县环境监测站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从入定光河
雨水口取样检测到的六价铬为
1.59mg/L，已超过国家排放标准。

六价铬为吞入性毒物，很容
易被人体吸收，它可以通过消化、
呼吸道、皮肤及黏膜侵入人体，有
致癌作用。由于六价铬属于重金
属，一旦进入动物体内无法通过
排泄系统排出，含有六价铬的废
水进入到水体和土壤后，亦无法
通过水体和土壤的自行恢复能力
予以修复。

同年三四月份，肥东县环保
局对伟茂铝业污染环境的行为作
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生产，并
处以 10万元罚款。

与此同时，经肥东县检察院
侦查监督部门建议，县环保局以
污染环境罪将该案移送肥东县公
安局。

肥东县检察院敏锐意识到该
案涉嫌侵犯公共利益，随即介入
并向合肥市检察院汇报。

合肥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
处认为，伟茂铝业向定光河排放
生产废水，造成河水污染，涉嫌侵
犯公共利益，依法应提起公益诉
讼。该院民行处检察官王莉担任

了该案承办人。

案件事实清楚，但是否
构成犯罪，办案人员有不同
认识。王莉在细细审阅材料
后认为，该案不论刑事上是
否涉罪，民事上都可走下去

对合肥检察机关来说，公益
诉讼是一项新业务，全国人大常
委会确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
诉讼是在 2015 年，合肥市检察院
作为安徽省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
试点单位，还是头一次办理该类
案件。

而对安徽来说，这起公益诉
讼案件更是首例，没有一个现成
的模式和案件可供参考。作为承
办检察官，王莉深感责任重大。

虽然王莉从事民行检察工作
已有 10 年，获得过全省民行检察
业 务 竞 赛 的 第 一 名 和 全 国“ 十
佳”，并是该院公益诉讼业务带头
人，参与过全省公益诉讼有关制
度的制定，法学理论基础扎实。但
是面对具体案件，该怎么办？每一
步怎么走？都在尝试探索中。

接下该案后，为进一步确定
伟茂铝业污染环境的事实及对社
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她首先
与办案人员从环保部门调来大量
相关资料，包括：

该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行政执法现场监察（勘
验）记录、公司平面图、调查询问
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环境监测报
告、县环保局文件、行政处罚决定
书、调查报告、情况说明等等，并
从县水务局拍摄了肥东县河流分
布图等证据材料。

此外，还通过查阅资料、向专
家咨询，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条文
和国家规定，学习具体的专业知
识，以便更好地办理案件。

当时，有关办案人员对该案
是否涉嫌犯罪有些困惑，加之证
据存在一些瑕疵，刑事方面尚未
立案。

为此，王莉细细审阅材料了解
案情后，认为该案不论刑事上是否
构成犯罪，民事都可以走下去。

2016 年 7 月，王莉邀请的安
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等专程去
了肥东县，不仅实地勘察案件情
况，了解该公司铝制品生产的工
艺和程序，就一些专业问题向专
家请教，还由市检察院牵头特别
召开了由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专
家、肥东县环保局、县公安局及县
检察院侦查监督与民事行政检察
部门有关人员参加的案件研讨会。

伟茂铝业曾辩称主观上并不
想排生产废水，排的只是生活污
水，是工人洗手的水。

而废水与工人洗手的水有何
区别？两个看似不同的“水”竟为
该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带来困惑。

对此，王莉在会上一针见血
地指出：“不管排的什么水，起码
排生活污水是故意的。从排水口
旁取样鉴定的结果，铬含量超标
是事实。”

这次研讨会后，大家对该案

性质有了清晰认识，由此加强了
该案鉴定过程中调查及收集所涉
资料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会后，公安机关对该案以污
染环境罪立案。

据介绍，因该案涉及民事、刑
事 交 叉 ，办 案 中 必 须 要 通 盘 考
虑。为加强与环保、公安及检察
院自己各个部门间沟通、合作，除
了案件研讨会，还开了 10 余次各
种协调会。

案件审查结束，最高检
有关领导听了办案人员汇报
后，当即表示予以支持，认为
该起案件符合提起公益诉讼
条件

究竟这起民事公益诉讼主要
诉什么？伟茂铝业应承担什么
责任？

合肥市检察院还专门组织办
案人员去江苏某试点市检察院考
察，后者曾和法院合作办理过此
类案件。

借鉴江苏办案经验，合肥市
检察院民行处认真分析研究后认
为，对该案提起的公益诉讼请求
宜确定为要求伟茂铝业赔偿已造
成的环境损害所需的修复费用，
以及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
间的服务功能损失。

但生态功能的损失费怎样计
算？根据民诉法，损害数额必须
确定，必须有理有据地提出，不能
有随意性。因此，损害数额成为
该案最大难点。

要确定数额，首先必须查阅
伟茂铝业账册。当调取该公司账
册时，相关负责人说账册烧掉了。

账册真会烧吗？办案人员分
析后认为，该公司有两个股东，涉
及利益分配，账册肯定不会烧掉。

经过一番工作后，伟茂铝业
终于拿出了账册。账册上反映，
自 2014 年 12 月 27 日以来，公司
从江西省安义县购买含六价铬的
铬化剂总计 186 桶，每桶含量为
30 公斤，2016 年 6 月 11 日又退还
铬化剂 96桶，实际购买 90桶。

根据从肥东县公安局调取的
询问笔录等看，有关证人的证词
也与账册记录的数字相互印证，
由此确定了用量。

此后，合肥市检察院与肥东
县检察院根据案件需要，又委托
安徽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伟
茂铝业公司的非法排放含铬废水
进行相应检测，并委托三名专家
就该案的损害情况出具相应的专
家咨询意见。

案件审查结束，合肥市检察
院就该起公益诉讼案件层层报告
后，安徽省检察院特地带着王莉
去最高检报告。

听 了 王 莉 有 理 有 据 的 汇 报
后，最高检有关领导当即表示予
以支持，认为该起案件符合提起
公益诉讼的条件。

可以肯定，这起案件的办理
将为合肥市乃至安徽省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起到一个标杆和示范
作用。

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是如何办理的？

图为执法人员正在现场采取水样。 陈功摄

2015 年 7 月 1 日 ，全 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授权最
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

按照最高检要求，试点
的 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检察机关分“三步走”：

第 一 步 ，2016 年 上 半
年，各试点地区一个不少实
现起诉案件零的突破；第二
步 ，2016 年 底 ，所 有 试 点 市
级检察院均有案件起诉到法
院；第三步，2017 年上半年，
所有试点基层检察院消灭起
诉案件空白。

截至 2016 年 6 月，试点
检察机关共在履职中发现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 1942 件；办
理诉前程序案件 1106 件；向
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30 件；其
中，民事公益诉讼 11 件，行
政公益诉讼 8 件，行政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 1件。

最 高 检 网 站 显 示 ，仅
2016 年 12 月，试点检察机关
就提起近 40 件公益诉讼案
件，其中直接涉及环保部门
的有 7 件，还有 5 件涉及个人
和企业污染环境。

■ 法治动态

检察机关试点
公益诉讼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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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冯永强 肖颖 通讯
员徐刚西安报道 记者近日从陕西
省环保厅了解到，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已
移交陕西 1300 件环境信访问题，
陕西信访督办组日前已全部批转
相关市（区）办理，已接受社会监
督。各地在办理中，共取缔企业
187 家，责令整改 650 家，立案处罚
301 家，罚款 2318 万余元，约谈 388
人，问责925人，行政拘留19人，刑事
拘留6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6件。

西安：结果要征求群众意见

让群众满意，是解决投诉问题
的一个检验标准。西安市以环保
督察为契机，重点盯住群众反映强
烈、社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
题，快查快办，给群众满意答复。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陕西
省环境保护督察巡查工作领导小
组转办西安市环境信访问题 442
件，目前已办结并公布 386件。

2016 年 12 月 7 日 ，西 安 市 收
到媒体反映的“西安市长安区大学
城一村庄垃圾焚烧猖狂，多部门都
称管不了”投诉。12 月 8 日，长安
区郭杜街道立即组织人力对垃圾
进行清理、绿化，并修建围挡墙；将
周家庄村生活垃圾清运消纳纳入
城市管理范畴；周家庄村安排专人
24 小时巡查，及时发现倾倒、焚烧
垃圾行为。

在调查该问题期间，执法人员
还现场受理了群众反映的西安外国
语大学长安校区家属院南墙外存在
6家养殖场，牲畜粪便污染周边空气
问题。要求当地街道办尽快对养殖
场的土地进行储备，并抓紧与养殖
户协商拆除搬迁事宜，力争 10日内
拆除完毕，彻底消除臭气污染。

对以上两起环境问题，郭杜街
道办农业服务站站长因履行管理职
责不到位，由长安区监察局给予行
政警告处分；周家庄村村委会主任、
副主任因履行管理职责不到位，由
郭杜街道办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渭南：直面问题 立行立改

渭南市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办件办理工作，把办理工作
作为对执行力的考验，直面问题、
认真履责，确保负责高效地完成办
理任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省环
境保护督察巡查工作领导小组转
办渭南市环境信访问题 99 件，已
经办结并公布 82件。

面对群众投诉，渭南市立行立
改，问责到底。

其中，针对中铁一局铁一处家
属院、机关办公大院燃煤锅炉冒黑
烟问题，依法对中铁航空港集团公
司渭南物业公司处罚 4 万元并责
令停止使用原煤，对 3 名责任人分
别给予记大过、记过处分。

对潼关中金冶炼厂掩盖生产
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对企业处以 1
万元罚款，4 名责任人给予警告和
经济处罚的处理，已经整改到位。

汉中：整治垃圾和扬尘污染

汉中市一方面加快整改中央
第六环保督察组转办的环境信访
问题，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陕
西省环境保护督察巡查工作领导
小组转办汉中市环境信访问题 70
件，目前已办结并公布 53件。

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和时间，
加快解决困扰城市多年的城市中
心区建筑垃圾和扬尘污染问题，进
一步改善城区空气质量。

针对扬尘污染问题，汉中成立
联合执法小组对重点防控区实施
拉网式执法检查，督促在建工地全
面落实“洒水、覆盖、硬化、冲洗、绿
化、围挡”6 个 100%抑尘措施。对

“六防”措施不到位的，立即要求停
工整改，严处重罚。

严查道路交通扬尘，加强中心
城区渣土车监管。从渣土运输相
关证照、装载、运输线路时间等方
面 进 行 执 法 检 查 ，对 证 照 不 齐 、
车 容 不 整 、超 速 超 载 、沿 途 抛 撒
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查处。

汉中市还对集中治理联合执
法各相关部门进行考核评比，对工
作不力，造成重大污染的部门和责
任人实行问责追究，确保“百日行
动”工作取得实效。

咸阳：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咸阳市委、市政府全力配合，
确保信访问题不走过场落到实处，
给人民满意答复。

截至 2016 年 12 月 28 日，陕西
省环境保护督察巡查工作领导小
组转办咸阳市环境信访问题 198
件，目前已办结并公布 160件。

咸阳 13 个县市区严格落实环
境保护“一岗双责”和“党政同责”
要求，只要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问题，均由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短时间内，咸阳形成环保督察
高压态势，对负有环保领导责任和
直接责任县市区、单位和企业负责
人逐一追究责任，对已造成恶劣影
响的环保典型案件坚决处理，环保
案件“快立、快审、快判”，从严、从
重打击，形成强大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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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晋江市近日首
次使用无人机在环保领域
开展执法巡查。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
架无人机飞到上百米的空
中，此时，环境执法人员手
中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
无人机传输回来的实时情
况。通过无人机，执法人
员观察到一家涉嫌违法排
污的石材企业，目前已对
其立案处罚。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画
面。

李若君摄


